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成都通威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关于成都通威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勤勉尽责和对广大中小股东负责的态度，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通

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制

度的规定，对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收购或者增资扩股的方式持有成都通威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称“通威置业”）15%左右的股权进行了客观、谨慎的审议，现

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通威置业成立于 2006 年 5 月，为通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通威集团”）

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以解决通威集团成员企业办公及内、外物业开发经营为主要

业务。其开发的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 588 号的“通威国际中心”为双 5A

超甲级写字楼，属成都市高新区重特大建设项目，项目紧临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

展中心，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增值潜力大。 

2、本次关联交易标的定价将不高于评估价。鉴于交易标的尚在评估中，评

估报告、评估价格及评估价格对应的实际股权比例将予以后续披露。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将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 

3、在审议及表决本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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